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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5-009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人民币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1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25年3月13日，公司已将人民币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归还12,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7,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
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返回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12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市药监局”）核准签发的6份《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主要信息
（一）安乃近片（0.25g）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拉丁名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有效期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审批结论

：
：
：
：
：
：
：
：
：
：
：

：

安乃近片
Metamizole Sodium Tablets

CYHZ2416136渝
2025R015741

片剂
0.25g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0版第一增补本

国药准字H50021262
24个月

至2030年03月04日
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前，持有人应按相
关文件要求完成有关工作，并向市药监局提出恢复生产申请，经市药监局现场

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二）安乃近片（0.5g）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拉丁名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有效期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审批结论

：
：
：
：
：
：
：
：
：
：
：

：

安乃近片
Metamizole Sodium Tablets

CYHZ2416138渝
2025R015705

片剂
0.5g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0版第一增补本

国药准字H50021263
24个月

至2030年03月04日
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前，持有人应按相
关文件要求完成有关工作，并向市药监局提出恢复生产申请，经市药监局现场

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三）都梁软胶囊
药品通用名称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有效期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审批结论

：
：
：
：
：
：
：
：
：
：
：

都梁软胶囊
CYZZ2409773渝
2025R015763

胶囊剂
每粒装0.54g

中药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国药准字Z20055185
24个月

至2030年03月04日
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四）维生素C片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拉丁名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有效期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审批结论

：
：
：
：
：
：
：
：
：
：
：

：

维生素C片
Vitamin C Tablets
CYHZ2416140渝
2025R015742

片剂
100mg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

国药准字H50021281
24个月

至2030年03月04日
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前，持有人应按相
关文件要求完成有关工作，并向市药监局提出恢复生产申请，经市药监局现场

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五）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拉丁名

：
：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Terazosin Hydrochloride Capsules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有效期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审批结论

：
：
：
：
：
：
：
：
：
：

CYHZ2420415渝
2025R016359

胶囊剂
按C19H25N5O4计2mg

化学药品：无
YBH02652022

国药准字H10980127
24个月

至2030年03月06日
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六）注射用苦参素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拉丁名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有效期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审批结论

：
：
：
：
：
：
：
：
：
：
：

：

注射用苦参素
Marine for Injection
CYHZ2420424渝
2025R016343

注射剂
0.2g（按C15H24N2O2计）

化学药品
YBH00752003-2014Z
国药准字H20041617

12个月
至2030年03月06日

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前，持有人应按相
关文件要求完成有关工作，并向市药监局提出恢复生产申请，经市药监局现场

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二、产品适应症
1.安乃近片：用于高热时的解热，也可用于头痛、偏头痛、肌肉痛、关节痛、痛经等。本品亦有较

强的抗风湿作用，用于急性风湿性关节炎，但因本品有可能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很少在风湿性疾病
中应用。

2.都梁软胶囊：用于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用于头痛属风寒瘀血阻滞脉络证者，症见头胀痛或刺
痛，痛有定处，反复发作，遇风寒诱发或加重。

3.维生素C片：用于预防坏血病，也可用于各种急、慢性传染疾病及紫癜等的辅助治疗。
4.盐酸特拉唑嗪胶囊：①用于改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排尿症状，如：尿频、尿急、尿线变

细、排尿困难、夜尿增多、排尿不尽感等；②用于治疗高血压，可单独应用或与其它抗高血压药同时使
用。

5.注射用苦参素：用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
三、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都梁软胶囊为公司重点中成药，是中药 1.1类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医保流水号：653）、

2020年版《中国药典》，是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果，并荣获中国专利奖和省级科技进步奖。都梁
软胶囊由川芎、白芷两味药食同源的药材组成，具有祛风散寒、疏通升散、活血化瘀止痛的功效。《都
梁软胶囊预防治疗慢性每日头痛（含慢性偏头痛、慢性紧张型头痛）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等多项RCT及Meta分析研究显示，都梁软胶囊通过镇痛、抗炎及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粘度、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能显著提高患者无头痛率，显著降低患者头痛程度、头痛发作频
率、止痛药的使用频率、致残率。都梁软胶囊是第一个拥有国际 SCI循证医学证据的头痛类成中药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获《中国偏头痛防治指南（2016）》《中国
偏头痛防治指南（2022）》《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指南 头痛（2019）》推荐用药。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用于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盐酸特拉唑嗪也可用于治疗高血压，
可单独使用或与其它抗高血压药物如利尿剂或β－肾上腺素能阻滞剂合用。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
得曼）是《良性前列腺增生诊疗指南（2022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2017）》推荐用
药，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04-2024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将确保上述药品的正常生产和销售，公司将严格按照要

求开展相关工作，控制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安乃近片（0.25g、0.5g）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二）都梁软胶囊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三）维生素C片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四）盐酸特拉唑嗪胶囊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五）注射用苦参素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畜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畜禽养
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5年2月份销售情况
1、生猪销售情况
2025年2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数量219,354头（其中仔猪销售25,130头），环比变动2.06%，同比变

动18.81%。
2025年2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收入35,092.93万元，环比变动-14.12%，同比变动15.45%。
2025年2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15.01元/公斤，比2025年1月份下降4.39%。
2、鸡销售情况
2025年2月份鸡销售数量46.92万只，环比变动-37.78%，同比变动-56.16%。
2025年2月份鸡销售收入691.42万元，环比变动-42.06%，同比变动-9.59%。

2025年2月份鸡销售数量环比及同比变动主要原因为鸡出栏量减少所致。鸡销售收入环比变
动主要原因为公司鸡销售量减少所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三大主要板块，此外还配套拥有饲料加

工、家禽养殖及屠宰等业务。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家禽养殖及生猪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
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饲料加工、家禽屠宰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畜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是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若生猪、鸡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披露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1378 证券简称：德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5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被担保对象德冠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冠香港”）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

负债率超过7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以上担保风险。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8日、2024年11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德冠香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或其他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新增2024年度为全资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3月12日，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函》，公司为前述银行向德冠香港提

供的银行授信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折合人民币5,558万元（原币为6,000万港元，按2024年12月
31日的汇率折算）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德冠香港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100%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83.86%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0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5,558

本 次 使 用 担
保额度

5,558

本 次 担 保 后
被 担 保 方 剩
余担保额度

2,442

本 次 使 用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净资产比例

2.95%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德冠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2009年1月20日
100.00万港元

香港九龙佐敦庇利金街8号百利金商业中心13楼1301室
进出口贸易

股权结构及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公司持股100%，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225.01万元

2,516.84万元

708.17万元

2023年度（经审计）

12,358.10万元

52.96万元

49.65万元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4,856.47万元

4,072.66万元

783.81万元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11,997.04万元

66.37万元

66.10万元

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德冠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3、债权人：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担保范围：债权人自2024年7月24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向债务人提供的银行授信

项下的所有债务，无论是实有的、或有的、到期的、未到期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的本金余额最高不
超过港币6,000万元（包括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违约利息（包括罚息）、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以
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付出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报关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
拍卖费、变卖费、执行费、律师费等）。

6、担保最高金额：港币6,000万元。
7、保证期间：自债务到期之日起两年止。
8、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同比例担保的情况。公

司对德冠香港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162,408万元（共同担

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6.21%；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余额为44,4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60%；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对合并报
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函》。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13日下午14：3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宇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94 人，代表股份 724,298,1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4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697,725,0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1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0人，代表股份26,573,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90人，代表股份 26,573,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90 人，代表股份 26,573,0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34％。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322,6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89％；反对7,529,76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6％；弃权445,6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97,5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67％；反对7,529,76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361％；弃权445,6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7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开立质保保函事项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650,5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5％；反对2,236,364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8％；弃权411,1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25,4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368％；反对2,236,3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9％；弃权411,1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7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超、王文杰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5287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4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前述被担保人为德才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中建联合提供的担保金额为40,000

万元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中建联合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4,802.02万元。
● 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不存在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31,742.11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52%。本次被担保对象中建联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下
属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中建联合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3月12

日签署了《供应链“e信通”业务合作协议》，中建联合承诺为其供应商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南支行签署的一系列《中国建设银行“e信通”业务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提供无条件付款义
务。公司为中建联合上述条款提供担保。

2025年3月12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
同》，公司作为保证人向中建联合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的上述担保事项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9日、5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6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对资产负
债率在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5号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袁永林
注册资本：5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市政设施管理；建筑工

程用机械销售；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9日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901,445.89万元，负债总额 827,523.37万元，资产净
额73,922.52万元。202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25,940.62万元，净利润10,607.16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826,506.99万元，负债总额748,359.73万元，资产净
额78,147.26万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8,987.22万元，净利润4,221.36万元。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股权结构：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
债务人：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期间：
基于《供应链“e信通”业务合作协议》、在2025年3月12日至2028年3月12日期间供应商与乙方

签署的《中国建设银行“e信通”业务合同》，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为供应商与乙方在前述合同
下的一系列“e信通”融资业务出具《付款承诺函》并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或无条件付款责任)，甲方愿
为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或付款责任)提供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其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主合同项下付款义务(或付款责任)履行期限
届满日后三年止。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多次付款的,保证期间至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最后一次付款义务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中建联合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

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
力，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

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
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担保的问题，不存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31,742.11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5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 报备文件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5-021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

复核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
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该事
项已于 2024年 9月 18日经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近日，公司收到中审众环出具的《关于变更阿拉丁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变更情况说明
中审众环原委派乔玉湍、刘朕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秦晋臣为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员为公司的审计服务项目提供复核工作。鉴于原签字注册会计师乔玉湍及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人员秦晋臣工作调整，现委派徐从礼、刘朕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乔玉湍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负责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作，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基本信息及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一）基本信息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徐从礼：于2002年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

挂牌公司审计，2024年8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4年12月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
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数量超过5家次。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朕：于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
计，2021年起开始在本所执业，2024年起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服务上市公司
和挂牌公司2家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乔玉湍：于1999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17年起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4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最近3年复核4家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

（二）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徐从礼、刘朕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乔玉湍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
律处分。符合定期轮换的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天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2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减
少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1596266C
名称：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

显示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安防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
器仪表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制冷、空
调设备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创业空间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物业管
理；停车场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消防器材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零贰佰捌拾贰万玖仟壹佰肆拾贰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08月27日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黄甲街道物联一路233

号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5-017
债券代码：148162 债券简称：22中交01
债券代码：148208 债券简称：23中交01
债券代码：148235 债券简称：23中交02
债券代码：148385 债券简称：23中交04
债券代码：148551 债券简称：23中交06
债券代码：134164 债券简称：25中交01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秀”）等5家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14,874.02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

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
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980万元（到期续借），

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4%。
2、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中

交”）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841.85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不计息。
3、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香颂”）提供

财务资助不超过315.77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不计息。
4、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葆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葆和”）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5,876.4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
率4.32%。

5、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
交”）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6,860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8%。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三）审议情况
公司曾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

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
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向单个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6,000
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前，公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0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已使用财
务资助额度 14,874.02万元。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
度及单个被资助对象资助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2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街道交易街与铭新街交汇处越秀中交星汇园A栋8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税务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
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
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锦绣雅郡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49%，武汉市东煌实业有
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51%。

经营情况：武汉嘉秀正在对武汉越秀中交星汇园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6,235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74,664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预计总投资21.57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
项目已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18.80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武汉嘉秀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2023年1-12月
2024年 9月末/2024年 1-9

月

总资产
163,686.72
118,313.27

净资产
-24,604.34
-43,469.5

营业收入
25,375.27
36,467.1

营业利润
-21,973.76
-18,970.55

净利润
-22,256.56
-18,865.16

武汉嘉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武汉嘉秀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2,540万元。
（二）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四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

房、商业用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47.3684%，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49.91%，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2.6316%，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股权比例0.05%，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4%。

经营情况：佛山中交正在对佛山中雅江湾豪庭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60,141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224,593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7月开工，预计总投资32.89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已
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9.94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佛山中交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2023年1-12月
2024年 9月末/2024年 1-9

月

总资产
144,897.44
110,105.96

净资产
-41,632.36
-50,794.01

营业收入
54,359.72
41,734.41

营业利润
-42,222.98
-9,153.92

净利润
-42,217.24
-9,161.65

佛山中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佛山中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3,757.83万元。
（三）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

房、商业用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47.3684%，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49.91%，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2.6316%，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股权比例0.05%，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4%。

经营情况：佛山香颂正在对佛山中雅江湾豪园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50,692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89,714 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9月开工，预计总投资30.96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尚
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7.47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佛山香颂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末/2023年 1-
12月

2024年 9月末/2024年 1-9
月

总资产

123,392.49
137,662.51

净资产

-44,364.25
-44,449.92

营业收入

194.26
3.58

营业利润

-25,210.45
-83.88

净利润

-25,209.55
-85.67

佛山香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佛山香颂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36,297.99万元。
（四）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华斌
注册资本：8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5月1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奥体路1号5幢写字楼35层3513室（自编号:9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8.97%，保利（重庆）投资
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51%，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0.03%。

经营情况：重庆葆和正在对重庆云上雅集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62,153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172,995.13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6月开工，预计总投资32.21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
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1.19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重庆葆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024年 9月末/2024年 1-9
月

总资产

232,778.29
234,687.25

净资产

81,706.20
81,447.49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803.39
-340.40

净利润

-637.47
-258.71

重庆葆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重庆葆和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6,816.91万元。
（五）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帆
注册资本：2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1楼25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滨江房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0%。
经营情况：台州滨交正在对台州滨江中交杨帆锦绣云邸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42,438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126,650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1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6.32亿元，截至2024年6月
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9.09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台州滨交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024年 9月末/2024年 1-9
月

总资产

110,202.92
90,609.10

净资产

22,700.51
22,311.65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279.42
-207.36

净利润

-185.11
-207.30

台州滨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台州滨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8,785万元。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精武路18号越秀国际金融汇一期1号楼物业服务中心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4日
股东构成：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二）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中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年3月27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广州雅居乐花园会所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

赁（不含仓储）。
股东构成：勇富集团有限公司GRACE HOME GROUP LIMITED持有其100%股权。
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三）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郑达
成立日期：2016年9月18日
出资额：462.0979万元人民币
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1608室（临港长兴科技园）
主要股东：郑达等自然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海龙
注册资本：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大路广州雅居乐花园公建1
成立时间：2017年7月14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股东：萍乡祥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99.99%股权，广州恒隆企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其0.01%股权。
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五）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
成立日期：2017年5月19日
法定代表人：许力
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
主要股东：曲水广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99.9%股权，广州广骏熙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其0.1%股权。
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六）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园留云路1号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徐鲁
经营范围：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

售；住宿；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零售；茶座（限酒店管理分公司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利用自有资金从事项目投资；酒店管理；会议
服务；洗衣服务；票务代理；婚庆礼仪服务；商务咨询；房屋租赁；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执
业）；物业管理（凭资质证执业）；房地产开发（壹级）（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停车场
管理。【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七）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洪湖东路9号财富大厦B座6-4。
成立日期：2022年4月2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龚华、唐强、重庆得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自然人龚华等。
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

比例以同等条件对重庆葆和提供财务资助。
（八）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1,144.389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成立日期：1996年8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张洪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商品房销售，水电安装，室内外装璜。
主要股东：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其45.41%股权。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按同

等条件对台州滨交提供财务资助。
（九）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兰园6幢2号门1105室
成立日期：2020年7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杨兴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按同

等条件对台州滨交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武汉嘉秀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98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4%。
（二）与佛山中交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841.85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不计息。
（三）与佛山香颂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315.77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不计息。
（四）与重庆葆和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 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合计为5,876.4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4.32%。
（五）与台州滨交和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6,86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

件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参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
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

正常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
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819,819.14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507%；其中公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374,
621.43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32%；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
用富余资金余额为445,197.71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76%。合作方从公
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的资金中，有本金 67,422.08万元存在合作方未按约定返还至项目公司
的情形，公司已就此事项提起诉讼。除此之外，公司无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3日


